九江市财政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九财购处[202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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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九江学院

法定代表人：刘晓东

详细地址：前进东路551号

2020年4月30日，本机关接到市“五型”政府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转来的“举报九江学院违反规定践踏财政资金”的问题。举报事项为：中标企业九江天弘暖通工程有限公司的中标产品共8个产品，其中序号1-7（共6个型号）为3级能效产品，属于非节能产品，违反国家空调需强制性采购节能产品的规定。

本机关查明：

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招标文件设置不符合国家规定。    

根据《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文件规定，空调为政府强制采购产品，节能产品认证应依据相关国家标准的最新版本，依据国家标准中二级能效（水效） 指标。该项目的询价通知书第一章第一条采购人的采购需求的详细清单备注是“3级能效”。明显不符合国家对节能产品政府采购的规定。该项目已于2019年12月11日完成了货物验收，采购合同已经履行完毕。

本机关作出以下行政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三条和《江西省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本机关拟对你单位给予警告，并处罚款1万元的处罚，建议你单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依纪依规给予处分，并予通报。

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理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以上10,000元缴入九江市财政局专户，户名：九江市财政局，开户行：九江银行大校场支行，账号727010100100039038。履行完毕，将履行结果报九江市政府采购办，地址：九江市庐山大道89号，邮编：332000，电话：0792—8589064。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十二条规定，向九江市人民政府或江西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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